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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 

 

 

 

耀才證券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

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及各「董事」）宣佈，黄邇言先生（「黄先生」）

基於私人理由辭任本公司的公司秘書（「公司秘書」）及其中一位授權代表職務，

自二零一零年十月一日起生效。黄先生確認，彼並無向本公司提出任何申索，與

董事會亦無意見分歧，且亦無有關彼辭任的任何事宜須敦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或本公司股東垂注。 

 

董事會同時宣佈，本公司法律事務及合規部經理，許漢華先生（「許先生」）獲

委任為公司秘書，自二零一零年十月一日起生效。許先生為香港高等法院事務律

師，並擁有豐富上市公司之秘書實務及法律顧問經驗。許先生負責本集團之守規

事宜、公司架構及內部風險監控。 

 

董事會同時宣佈，本公司執行董事陳永誠先生（「陳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

司兩名授權代表之一，自二零一零年十月一日起生效。本公司另一名現任授權代

表為執行董事陳啟峰先生。 

 

董事會謹此對黄先生於過往為本公司作出的服務及貢獻表示衷心感謝並歡迎許

董事會宣佈，黄先生基於私人理由辭任本公司的公司秘書及其中一位授權代表職

務，自二零一零年十月一日起生效。 

 

董事會宣佈， 許先生獲委任為公司秘書，自二零一零年十月一日起生效。 

 

董事會同時宣佈，本公司執行董事陳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兩名授權代表之

一，自二零一零年十月一日起生效。 



先生及陳先生的新任命。 

承董事會命 

耀才證券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陳啟峰 

香港，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於本公布日期，執行董事為葉茂林先生、陳啟峰先生、郭思治先生、陳永誠先生及許華釗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余韌剛先生、司徒維新先生及凌國輝先生。 


